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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0212意圖在大陸地區使用而取得、使用他人以竊取、擅自重製或

其他不正方法取得之營業秘密罪之認定(營業秘密法§13-1、§13-2) 

(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7年智訴字第 9號刑事判決)  

 

爭點： 

一、 被告林○○是否在大陸地區取得、使用告訴人公司相關之營業

秘密（含本案檔案）？ 

二、 被告是否意圖為自己及睿力公司不法利益，於大陸地區使用非

法重製並傳輸本案檔案？ 

三、 被告是否明知本案檔案係屬他人非法重製之營業秘密？ 

 

評析意見： 

一、 本案法院認定被告非於大陸地區接收營業秘密檔案當下開啟該

檔案，而於三日後回台時才下載該檔案，且無事證證明被告於

下載本案檔案後有使用該檔案之事實，故被告並無在大陸地區

取得、使用告訴人公司相關之營業秘密（含本案檔案）之客觀

事實，並進一步認定被告並無在大陸地區使用違法重製營業秘

密之主觀意圖。另法院依通訊軟體使用習慣，認為被告單純下

載檢視他人夾帶之檔案，難以認定被告明知本案檔案屬於他人

以竊取、擅自重製或其他不正方法而取得營業秘密。 

二、 上述法院見解容有疑義，首先，營業秘密法第 13條之 2係規定

「意圖」在大陸地區使用，而非「立即」在大陸地區使用，如

認在大陸地區接收他人營業秘密，幾天回台後再下載開啟該營

業秘密即無在大陸地區使用之意圖，似有過於輕易規避該條要

件之疑慮。 

三、 再者，本案通訊軟體群組內包含被告林○○之成員三人皆為

DRAM相關領域之工程師，且皆從告訴人公司跳槽至大陸地區睿

力公司，訴外人李○○所傳輸之本案檔案亦與 DRAM產品相關，

則被告下載開啟該檔案之行為，不宜與一般通訊軟體社交群組

成員間傳輸、下載檔案之行為等同視之，並逕而認定被告非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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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本案檔案屬於他人以竊取、擅自重製或其他不正方法而取得

營業秘密。 

相關法條：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、第13條之2 

案情說明 

    被告林○○於民國95年6月至106年5月12日任職告訴人南亞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南亞科公司）設計驗證處特性分析部資深工程

師，主要工作內容為DRAM產品之特性驗證暨分析研究。緣中國大陸積

極打造半導體IC供應鍊，被告於106年3月間經由告訴人公司前測試工

程部經理許○○（現任職睿力公司產品工程處長）引薦，決意轉往睿

力公司任職。 

    被告身為資深告訴人公司員工，明知告訴人公司資訊安全規則暨

離職後對於保持告訴人公司營業秘密之責，然林○○至睿力公司到職

前，為依許○○指示，提出DRAM專題報告予睿力公司，明知前告訴人

公司員工李○○（現轉任睿力公司工程師，涉嫌違反營業秘密法部分

通緝中）所持有之檔名「tm Compress .pdf」檔案資料(下稱本案檔

案)屬於告訴人公司以付費方式技術移轉自美光晶圓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之30奈米DRAM產品營業秘密檔案，非經告訴人公司或美光公司允許

不得任意使用，竟意圖為自己及睿力公司不法利益，於106年8月31

日，在大陸地區合肥省，使用微信通訊軟體傳輸檔案功能方式向李○

○索取該等違法重製並傳輸之本案檔案後儲存於其持用之華碩牌行

動電話內建記憶空間內，進而於106年9月3日上午10時38分許在大陸

地區某處點閱此「tmCompress .pdf 」檔案，並參考使用該等告訴人

公司營業秘密資料內容，而遭檢察官起訴違反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2

第1項、第13條之1第1項第4款之意圖在大陸地區使用，取得並使用他

人非法竊取或擅自重製之營業秘密罪嫌。 

被告抗辯其至睿力公司任職前，並未被要求要提出DRAM專題報

告，亦未主動向李○○索取本案檔案，不清楚李○○為何會傳本案檔

案，也不清楚為何李○○會有本案檔案。另李○○於106年8月31日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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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本案檔案，被告則於到9月3日回到台灣後，始點閱本案檔案，顯見

本案檔案非被告所須使用。此外，被告任職告訴人公司期間接觸諸多

檔案，如何單看檔名就直接知道檔案之內容，而卷內並「無」證據顯

示被告「明知」李○○傳送的檔案是不法取得，自不符合營業秘密法

第13條之1主觀構成要件。另被告並「非」在大陸地區點閱本案檔案，

也沒有把本案檔案使用在大陸的睿力公司，更沒有重製本案檔案，自

不符合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2之構成要件。 

判決要旨 

      被告林○○無罪。 

<判決意旨>: 

一、 本案檔案係告訴人公司營業秘密 

(一) 依據證人證詞及相關物證，本案檔案為告訴人公司與美光

公司合作的技術檔案，屬於告訴人公司機密文件，與檔案

工作相關的人員可以透過申請取得這份文件；又本案檔案

屬於告訴人公司機密管理辦法第5.1.2 的Confidential，

其與美光公司技術合作資料放在一個技術交流平台，如果

要申請閱讀權限，需透過機密文件申請辦法，依序徵得部

門主管、資料建造者及最高主管同意，並經DCC審核後，才

會開放閱讀權限；另本案檔案之表頭已明確載有「美光公

司機密資料與財產」等文字。 

(二) 本案檔案並非一般人均可取得，須業務上有接觸者方得申

請，且已於文件上標明「Confidential」，具備秘密性，

又該檔案得縮短測試流程，為告訴人公司與美光公司合作

之檔案，顯然具備經濟價值，另依告訴人公司制訂之公司

機密管理辦法，限制取得之方式及權限，其客觀上應認已

積極為保密之措施，是本案檔案即符合營業秘密法第2條之

營業秘密。 



5 
 

二、 被告並無在大陸地區使用本案檔案之事實 

本案檔案是李○○於106年8月31日使用微信通訊軟體傳輸，被

告於106年9月2日已返台，而被告係於9月3日點閱並自動儲存本

案檔案於其手機，故無在大陸地區點閱本案檔案之事實，另從

被告扣得之手機、隨身碟、硬碟等物品，未有證明被告曾經「參

考使用」本案檔案，或於106年9月3日以後「參考使用」本案檔

案之事證，故認定被告並無在大陸地區使用本案檔案。 

三、 單純點閱及自動下載本案檔案，難認被告有違反營業秘密法第

13條之1及第13條之2之主觀犯意 

(一) 被告於李○○將本案檔案傳輸至群組時，主觀上僅係「猜

想」該檔案係部分要報告用，尚不知該檔案的具體內容（含

記載「美光公司機密資料與財產」等語），遑論李○○係

以何方式取得該檔案，且若被告當時確係明知李○○持有

本案檔案而向其索取，不會於3日後始行點閱，且點閱後未

為進一步參考使用。 

(二) 參酌一般人使用通訊軟體檢視他人夾帶檔案之日常生活經

驗，實難僅因其有點閱及自動下載之動作，遽認被告點閱

本案檔案時，主觀上必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

益，或意圖在大陸地區使用，明知本案檔案屬於他人以竊

取、擅自重製或其他不法方法方式取得之營業秘密而取得

之主觀犯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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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0409 營業秘密損害賠償 (營業秘密法§2、§10、民法§188、§

217)( 智慧財產法院 108 年民營上易字第 1 號民事判決) 

 

爭點： 

一、被上訴人報價單資訊是否已採取合理保密措施？ 

二、客戶名單與聯絡方式為被上訴人營業秘密？ 

三、報價單所載的價格及產品規格，是否為被上訴人營業秘密？ 

四、被上訴人是否受有營業秘密損害？得請求之損害賠償金額為 

    何？ 

五、被上訴人是否與有過失？其應負擔過失之比例為何？ 

 

評析意見： 

一、 本件判決涉及三大重點，第一，有關營業秘密三要件之認定；

第二，有關營業秘密侵害之認定；第三，營業秘密所有人與有

過失之認定，值得參考與觀察。 

二、 本案對於被上訴人公司客戶名單、聯絡方式，以及報價單所載

的價格及產品規格，是否具秘密性及經濟性之判斷，與既有實

務見解一致，只要是被上訴人公司花費相當時間、人力接觸、

蒐集並分析所得之資料，非一般從事同類業務之人所能輕易得

知，且能為被上訴人公司帶來優於同業競爭者之優勢或利益，

即具秘密性及經濟性。 

三、 本案對於被上訴人公司是否對上開資料採取合理報密措施之判

斷，原則與過往司法實務見解一致，被上訴人公司與被告陳○

○簽有保密約定，且系爭資料保存於公司電子郵件信箱，該信

箱設有密碼，且由公司負責人及會計李○○負責管理使用，其

他員工未經授權、給予密碼，無法使用該信箱，已透過課予員

工保密義務及限制少數人接觸、知悉上開資料之方式，對系爭

資料加以保護，故已採取合理保密措施。值得關注的是，被上

訴人公司自被告陳○○任職於該公司至其離職後 2 年皆未更改

密碼，使陳○○仍得自由登入系爭電子信箱並存取系爭資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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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實質造成被上訴人公司未採取保密措施？法院採否定見

解，電子信箱之使用人如有定期更換密碼之行為，固可提高電

子信箱之安全性，惟不能因此反面推論，未定期更換密碼，「即

未採取合理保密措施」。 此等見解是否持續被司法實務肯認，

值得觀察。 

四、 法院認定陳○○以不正當方法取得被上訴人公司報價單之營業

秘密後，另以億尚公司之名義製作報價單，向被上訴人公司之

客戶進行報價，雖未造成被上訴人訂單流失，惟平白取得被上

訴人公司長期以來投注相當人力、時間，經分析及整理後所得

之營業秘密資訊，陳○○及上訴人億尚公司卻未支出相關勞

費，造成被上訴人之營業秘密受侵害而喪失其秘密性，受有損

害，陳○○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又陳○○以上訴人億尚公司

名義寄發報價單予被上訴人之客戶，上訴人億尚公司實難諉為

不知，應認該公司對於其員工執行職務之管理、監督顯有疏懈，

應連帶負賠償責任。 

五、 如前所述，陳○○及上訴人億尚公司平白取得被上訴人公司長

期以來投注相當人力、時間，經分析及整理後所得之營業秘密

資訊，故計算損害賠償金額以被上訴人公司製作報價單之成本

為基礎，並酌定為新台幣 50萬。 

六、 又被上訴人公司明知系爭電子信箱內留存其營業秘密，卻於陳

○○離職後近 2 年之後，均未變更電子信箱之密碼，雖仍無法

否定被上訴人公司採取合理保密措施，但該事實導致陳○○得

以輕易登入並獲取報價單資訊，堪認被上訴人公司對自身營業

秘密之保護亦有未盡注意義務之疏失，而與有過失，故陳○○

及上訴人億尚公司僅須連帶負擔百分之八十之賠償責任，即應

連帶賠償新台幣 40萬元。 

相關法條：營業秘密法第 2條、第 10條、民法第 188條、第 217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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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情說明 

本案被上訴人詠興機械工業有限公司(下稱詠興公司)從事廢棄

資源回收機器設備，經營四軸破碎機、雙軸破碎機等機器訂製、出售

業務。被告陳○○原於被上訴人公司擔任廠長，負責被上訴人公司資

源回收設備之製圖等業務，因而知悉被上訴人公司註冊使用之

hotmail電子信箱（下稱系爭電子信箱）帳號及密碼。 

陳○○自被上訴人公司離職後受雇於上訴人億尚精密工業股份

有限公司(下稱億尚公司)，陳○○為利其在億尚公司推展資源回收設

備業務及客戶訂單之取得，明知已非被上訴人公司員工，無權登入系

爭電子信箱，仍基於侵害被上訴人公司營業秘密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

擔，未經被上訴人公司之授權或同意，由陳○○在其個人住處或億尚

公司內，無故輸入系爭電子信箱之帳號及密碼而登入系爭電子信箱，

（於個人住處登入共 10次，在億尚公司登入共 136 次）下載該信箱

內之被上訴人公司報價單等檔案，以不正當方法取得被上訴人公司報

價單中所載客戶名單及聯繫資料、產品報價與客制化機械規格。復以

億尚公司名義製作雙軸式破碎機及四軸式破碎機等設備之報價單，按

被上訴人公司報價單上所載客戶聯繫資料，以電子郵件對被上訴人公

司之客戶進行報價，意圖替億尚公司爭取訂單，侵害被上訴人公司之

營業秘密。被上訴人公司因陳○○侵入系爭電子信箱竊得報價單上所

載客戶名稱及聯繫資料、產品報價及客制化機械規格之營業秘密，而

受有損害，詠興公司爰起訴請求陳○○及億尚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。

案經一審法院判決，酌定陳○○及億尚公司應連帶賠償詠興公司新台

幣 40萬元。 

億尚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並抗辯系爭客戶名單之公司名

稱、地址、電話等聯絡方式，可透過網路、電話聯絡或登門拜訪取得。

系爭報價單所載之產品規格、功能介紹，多已公開於型錄、產品外觀；

所載之價格僅為詠興公司因應客戶詢價所提供議價、締約之參考，皆

不具有秘密性，更無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。又上開系爭資料及資源

回收設備之製圖等資料皆存放於系爭電子信箱，該信箱供公司內之全



9 
 

體人員共同使用，且信箱內之郵件資訊並無分類或授權使用管制，進

入該信箱者均可自由擷取；信箱密碼則為為被上訴人公司名稱之縮寫

加上傳真號碼，陳○○任職期間至其離職後一年多均無改變，與未設

防無異，被上訴人詠興公司顯然未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。另詠興公司

主張之 13 份報價單中僅 4 份與陳○○之報價內容相同，每份報價單

製作成本介於 1萬 9,999元至 2萬 8,332元之間，其損害金額應介於

7萬 9,996元至 11萬 3,328 元間，即便認定 13份報價單之營業秘密

資訊皆遭受損害，其金額仍僅介於 25 萬 9,987 元至 36 萬 8,316 元

間，又詠興公司明知系爭電子郵件信箱為該公司人員共同使用，然長

期未更換密碼，甚且於員工離職後亦同，顯然欠缺一般人對應保密事

項管理之注意義務，應屬重大過失，至少應負百分之六十以上之與有

過失責任。 

判決要旨 

上訴駁回，陳○○與上訴人億尚公司連帶賠償新台幣 40萬元 

 

<判決意旨>: 

一、 被上訴人報價單資訊已採取合理保密措施 

(一) 依被上訴人公司內部之層級管理，無論客戶名稱、聯絡方

式、產品規格或產品報價等報價單內容，均僅有負責決定

報價單內容之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○○，及負責製作報

價單之會計即證人李○○二人知悉。又被上訴人製作完成

之報價單，係透過電子郵件寄送與客戶，故電子信箱中留

存有被上訴人公司之報價單，被上訴人之電子信箱平常僅

有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○○、被上訴人公司會計人員李

○○管理、使用；其他員工如有使用之需要，須取得被上

訴人法定代理人之同意，且一般之業務人員並無使用系爭

電子信箱之必要，堪認被上訴人對於系爭電子信箱內留存

之報價單，已透過限制使用人員電子信箱及設定電子信箱

密碼之方式加以保護，以避免無關之第三人取得其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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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陳○○係因擔任被上訴人公司之廠長職務，屬於高階主

管，為便於其假日休假執行重要的職務須傳送電子郵件，

經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授權而得知系爭電子信箱之密

碼，系爭電子信箱之密碼顯非一般無關第三人可任意知

悉，縱使系爭電子信箱之密碼與被上訴人公司名稱或傳真

號碼有關，亦非一般人可輕易得知，又電子信箱之使用人

如有定期更換密碼之行為，固可提高電子信箱之安全性，

惟不能因此反面推論，如使用未定期更換密碼，「即與未

設保密措施無異」。  

(三) 被上訴人公司與陳○○簽有保密協議，陳○○簽立之「到

職切結書」第 3 條記載：「本人保證不以任何方式對外洩

漏所熟悉的公司之機密與非機密之資料或情報」、「離職切

結書」第 3 條記載：「本人保證離職後絕不以口頭或書面

等任何方式洩漏所知悉的公司機密與非機密之資料或情

報」。 

(四) 被上訴人為資本額 500 萬元之中小型企業，員工人數僅十

數人，被上訴人對於報價單之內容已限制僅有少數人可以

接觸、知悉，對於被上訴人公司電子信箱，亦透過限制使

用人員及設定密碼之方式加以保護，並與員工簽訂到職切

結書及離職切結書，課予員工保密之契約義務，使員工明

確知悉被上訴人有將營業秘密資訊加以保護之主觀上意

思及客觀上作為，整體觀之，應認被上訴人對報價單之營

業秘密，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。 

二、 系爭客戶名單與聯絡方式為被上訴人營業秘密 

(一) 上訴人億尚公司提出系爭 13 紙報價單之公司客戶，係本

於陳○○非法下載系爭報價單並已獲悉該 13 家公司名稱

之後，依所知之公司名稱進行網路搜尋所得之資料，其搜

尋之對象及範圍業已特定，與一般競爭同業不知潛在客戶

而自行查詢之方式，顯有差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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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再者，該 13家公司依工商登記公示資料，僅有璞緻公司、

力燁公司、美加公司 3 家公司有將「廢棄物處理業」登錄

為所營事業，其餘 10 家客戶依公司登記公示資料，並無

法得知其為廢棄物處理業者或有購買破碎機設備之需

求，故單純由公司登記之公開資訊，尚無從判斷該等客戶

為破碎機具之潛在使用戶。 

(三) 此外，各公司之業務聯絡人及聯絡人之直接聯絡方式（電

話、電子信箱等），亦無法於網路中搜尋取得，系爭報價

單之客戶名單與聯絡方式等資訊，乃被上訴人實際與客戶

接觸、交易，而知悉該等客戶有使用破碎處理設備之需

求，而逐步累積、取得之資訊，係被上訴人付出相當之時

間及勞費始可獲得，該等資訊並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

所可輕易得知，且可為被上訴人帶來優於同業競爭者之競

爭優勢或利益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，故系爭客戶

名單與聯絡方式為被上訴人營業秘密。 

三、 報價單所載的價格及產品規格為被上訴人營業秘密 

(一) 被上訴人公司之雙軸式破碎機、四軸式破碎機設備之產品

報價，並未登載於被上訴人公司之產品型錄，而係依客戶

之需求，客製化設計機型規格並整理歸納其成本後，再由

公司負責人加計該次交易欲獲取之利潤後決定，故產品報

價僅被上訴人公司與其客戶間知悉之資訊，非一般從事同

類業務之人所能輕易得知。 

(二) 上開產品報價資訊，係經被上訴人投注相當人力、時間，

經分析及整理成本、利潤後所為決定，應具有秘密性。又

被上訴人之報價單所載其對客戶報價產品之機型規格，乃

經被上訴人公司與客戶間交涉後，就客戶之喜好及特殊需

求設計之機型規格，經內部決策、整理之資訊，亦具有秘

密性。 

(三) 陳○○於刑事案件104年2月12日法務部調查局調查筆錄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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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登入系爭電子信箱下載被上訴人之報價單，係為瞭解哪

些客戶有購買資源回收設備之需求，順便寄一份設計圖及

較便宜的報價單等資料給客戶參考，目的在於為億尚公司

爭取到訂單，足見陳○○欲藉由探知被上訴人之商品報價

及規格，並根據被上訴人產品報價及規格為基礎進行調

整，對於相類產品提供較為有利之報價，以達到為上訴人

億尚公司爭取訂約機會之目的，已違反營業秘密法第1條

「維護產業倫理及競爭秩序」之立法目的。 

(四) 陳○○若非藉由侵入被上訴人公司電子信箱之方式，實無

從得知被上訴人在其離職之後對客戶之報價及產品規格等

內容。綜上，應認被上訴人報價單上所載客戶名稱及聯絡

方式、產品報價、產品規格確具有秘密性及實際或潛在之

經濟價值。 

四、 陳○○以非法登入被上訴人電子信箱下載取得系爭13張報價單

侵害系爭營業秘密 

(一) 營業秘密法第10條規定之侵害營業秘密行為，包含取得、

使用、洩漏三者，以不正當方法取得他人之營業秘密，已

構成侵害營業秘密之行為，取得後加以使用，屬進一步侵

害營業秘密之行為。 

(二) 陳○○以非法登入被上訴人電子信箱下載取得系爭13張報

價單，已構成「以不正當方法取得」營業秘密之侵害行為，

又被上訴人公司對客戶之報價，係被上訴人公司針對個別

客戶需求之機型經整理及設計後，依該機型成本估價並加

計利潤後予以報價；陳○○為上訴人億尚公司製作之報價

單，縱使其規格、功能、報價金額與被上訴人公司之報價

單有所不同，仍係依據客戶之需求並參考被上訴人之報價

單為基礎，所為較有利之報價，而侵害被上訴人公司之營

業秘密。 

五、 陳○○及上訴人億尚公司應連帶賠償責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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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陳○○以不正當方法取得被上訴人公司報價單之營業秘密

後，另以億尚公司之名義製作報價單，向被上訴人公司之

13家客戶進行報價，意圖替億尚公司爭取訂單，雖均未成

交，而未造成被上訴人訂單流失，惟被上訴人對客戶之報

價單資訊係其長期以來投注相當人力、時間，經分析及整

理後所得之資訊，具有秘密性及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，

陳○○及上訴人億尚公司並未支出相關勞費，卻平白取得

被上訴人公司之營業秘密，受有利益，並造成被上訴人之

營業秘密受侵害而喪失其秘密性，受有損害，陳○○自應

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(二) 陳○○登入被上訴人之系爭電子信箱，非法取得被上訴人

之營業秘密，其登入次數高達146次（在其住處10次，在上

訴人億尚公司辦公室136次），並以上訴人億尚公司名義寄

發報價單予被上訴人之客戶，上訴人億尚公司實難諉為不

知，應認該公司對於其員工執行職務之管理、監督顯有疏

懈，陳○○因執行職務侵害被上訴人公司之營業秘密，上

訴人億尚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，應連帶負賠償責

任。 

六、 陳○○侵害被上訴人之營業秘密的賠償金額為新台幣50萬元陳 

(一) 按營業秘密既具有秘密性及實際或潛在經濟價值，倘遭不

法侵害，所有人受有相當於其財產價值之損害，為社會通

常之觀念，惟被上訴人無法證明實際損害數額，依民事訴

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，應綜合審酌全辯論意旨，依照經

驗法則及相當性原則就損害額為適當之酌定。 

(二) 依被上訴人提出該公司與客戶間往來通信紀錄，及製作報

價單所需成本估算表，製作1份報價單之成本，依通常情形

概算，約19,999元至28,332元之間，如客戶要求被上訴人

設計之設備較為複雜者，報價成本約為前揭金額之2至3倍

間，更複雜者，製作報價單之成本會高達通常報價成本之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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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7倍。 

(三) 經審酌被上訴人提出之客戶間往來通信紀錄、製作報價單

所需成本估算表已分別列載業務人員開發客戶、產品規劃

設計、會計聯繫窗口之人力、時間、薪資等支出，系爭報

價單所載設備零件之數量、規格確有繁簡程度不同等情，

認為被上訴人所提出報價單成本估算並無不合理之處，應

堪採信，且僅以製作報價單過程之人力時間成本估算營業

秘密受侵害之損害賠償數額，已屬較為低估之計算方式，

此由被上訴人被侵害之報價單，所載之報價金額有高達數

百萬元至上千萬元之設備，足見被侵害之營業秘密資訊涉

及較高價格之機器設備，兩造之企業規模分別為上訴人億

尚公司之資本額高達1億100萬元，被上訴人公司資本額為

500 萬元之中小企業等情，認為原審判決酌定陳○○侵害

被上訴人之營業秘密的賠償金額為新台幣50萬元，應屬適

當。 

七、  被上訴人公司未變更系爭電子信箱之密碼與有過失，陳○○及

上訴人億尚公司應連帶賠償新台幣40萬元 

(一)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，被害人與有過失者，法院得減輕賠

償金額，或免除之。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按，

民法第217條所謂損害之發生或擴大，被害人與有過失云

者，係指被害人能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，即可避免其損害

之發生或擴大，乃竟不注意，致有損害發生或擴大之情形

而言。苟被害人之過失與賠償義務人之行為為損害發生或

擴大之共同原因，即有其適用。 

(二) 被上訴人公司明知系爭電子信箱內留存其營業秘密，卻於

陳○○離職後近2年之後，均未變更電子信箱之密碼，致陳

○○得以輕易登入並獲取報價單資訊，堪認被上訴人公司

對自身營業秘密之保護亦有未盡注意義務之疏失，而與有

過失。原審審酌陳○○及被上訴人就本件損害發生之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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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強弱及過失輕重，認為應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二十，

陳○○負擔百分之八十之責任，依此計算，被上訴人得請

求陳○○及上訴人億尚公司連帶賠償之金額應為40萬元

（50萬元×80％＝40萬元），並無不當。 


